
【附件 1】 

社會勞動人名單表 

執行機關（構）： 

督導人： 

姓名 起迄日 時數 收案日 結案日 結案事由 備註 

結案事由:履行完成、履行期間屆滿未完成、申請完納、明示不願履行、移轉他署、 

數罪併罰、撤銷、死亡 



【附件 2】 

囑託機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執行機構：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易服社會勞動執行登記簿 



 
 

 

 

 

 

 

 

 

 

 

 

 

 

 

 

 

 

 

 

 

 

  

執行

序號 
執行日期 社會勞動人簽到 社會勞動人簽退 

社會勞動 

內容概述 

執行督導 

(請簽章) 
備註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上/下午  時    分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上/下午  時    分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上/下午  時    分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上/下午  時    分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上/下午  時    分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上/下午  時    分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上/下午  時    分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上/下午  時    分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上/下午  時    分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上/下午  時    分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上/下午  時    分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上/下午  時    分    



【附件 3】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辦理社會勞動工作日誌（月報表） 年      

月 
執行機關(構)： 

個案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履行起迄日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應履行時數： 小時。 個案電話：     

時序

編號 

執 行 日 時 登 記 執 行 督 導 

（ 請 簽 名 ） 日 時 社 會 勞 動 內 容 當次完成時數 累積完成時數 

１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２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３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４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５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６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７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８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９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１０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１１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１２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１３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１４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１５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１６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１７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１８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１９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照
片
黏
貼
處



時序
編號 

執 行 日 時 登 記 執 行 督 導 
（ 請 簽 名 ） 日 時 社 會 勞 動 內 容 當次完成時數 累積完成時數 

２０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２１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２２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２３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２４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２５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２６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２７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２８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２９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３０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３１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３２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３３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３４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３５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３６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３７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３８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３９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４０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小時   小時 

 

 

當月已履行時數小計，共計    小時。 

股觀護佐理員簽章：               
說明： 

一、本表每月使用一張，每月由佐理員收回資料並輸入相關電腦作業系統。 
二、本表格式欄位如不敷使用時，得另行製作次頁以利接續登記執行。 
三、個案執行社會勞動應遵守下列事項：1.服裝整齊，不得遲到早退。 

2.嚴禁吸煙、喝酒、吃檳榔。3.服從執行機構之督導。 
 

 



【附件 4】 

 



【附件 5】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心得回饋單 

執行機構：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機構督導姓名：  連絡電話：   

督導期間：自 104年 4月 1日至 104年 6月 30日止 

1.您的性別是 □男 □女

2.您是否認為社會勞動人對執行機關(構)有很大的幫助  □是 □否

3.您是否認為社會勞動人執行勞務的態度正向且積極 □是 □否

4.您是否認為指派的社會勞動人有符合執行機關(構)的需求 □是 □否

5.您是否認為社會勞動人與執行機關(構)有良好的互動 □是 □否

6.您是否認為觀護佐理員與執行機關(構)有良好的互動 □是 □否

7.您參與易服社會勞動制度的感覺 □和諧 □煩躁 □溫暖 □輕鬆 □負擔(可複選)

8.執行機關(構)是否肯定「易服社會勞動」政策的推行 □是 □否

9.執行機關(構)是否肯定與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的合作  □是 □否

10.執行機關(構)對於「易服社會勞動」政策的觀感是否有轉變 □是 □否

11.執行機關(構)是否願意繼續參與「易服社會勞動」政策的執行 □是 □否

12.執行機關(構)是否願意與本署共同推行「易服社會勞動」政策 □是 □否

13.執行機關（構）對於社會勞動人提供之勞動服務是否感到滿意  □是 □否

14.請問您是否知道地檢署設有檢舉專線，可檢舉與社會勞動執行相關違法事件  □是 □否

15.請說明您在督導過程中令你最感動或最難忘的人、事、物？

16.您認為易服社會勞動制度值得推廣嗎？為什麼？

17.您對易服社會勞動的作法是否有改進意見或建議？

18.其他補充意見？

19.執行機關(構)管理者之親友為本季社會勞動人，管理者是否主動呈報地檢署知悉？

□是，請說明：

□否



【附件 6】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社會勞動人易服社會勞動履行成效心得回饋單 

執行機構：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罪名：   

履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履行時數：  小時 

1.您的性別是 □男 □女 

2.您的年齡 □20歲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歲以上 

3.您的教育程度是 □小學以下 □國中 □高中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4.您的婚姻狀況是 □未婚 □已婚 □鰥寡 □離婚 □再婚 

5.您的工作是 □無 □工 □農 □商 □公 □教 □自由業 □學生 

6.您參加易服社會勞動的感覺 □溫暖 □輕鬆 □受益 □煩躁 □無聊(可複選) 

7.您認為參與易服社會勞動對於家庭生活的影響能夠降到最小 □是 □否 

8.您認為參與易服社會勞動對於工作的影響能夠降到最小 □是 □否 

9.您認為參與易服社會勞動比繳納罰金、入監服刑對您本身更有幫助 □是 □否 

10.您認為履行社會勞動的付出能彌補您曾犯的過錯  □是 □否 

11.您認為履行社會勞動能幫助他人 □是 □否 

12.您認同易服社會勞動這個制度，讓您有可以補償回饋社會的機會 □是 □否 

13.如果在保密的情況下，您願意接受媒體訪問，把易服社會勞動制度的好處介紹 

給社會？ □是 □否 

14.整體而言，您對參與易服社會勞動是否感到滿意 □是 □否 

15.請問您在社會勞動執行過程中是否曾發現有索賄、行賄、請託、涉及不法請託 

 之陳情等違法事件  □是 □否 

16.請問您是否知道地檢署設有檢舉專線，可檢舉與社會勞動執行相關違法事件？  

□是 □否

17.請說明您在執行機構所從事的勞務內容以及令你最感動或最難忘的人事物？ 

18.在完成易服社會勞動後，您有想要感謝的人嗎？請舉例說明。 

19.完成易服社會勞動是否讓您有ㄧ種可以幫助社區、對社會有貢獻的感覺？ 

 請舉例說明。 



【附件 7】 

○○市○○區○○里辦公處通知書 

      地址： 

受文者: ○○市○○區公所 

主旨：有關分派至本里轄內，執行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易服社會勞動之社會勞動人，已履行完成/履行期間屆滿未完 
成，特此通知，請代為函覆，請 查照。 

說明：○○○，□男□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 

字號：○○○○○○○○○，履行期間：自○○○年○○月 

○○日起至○○○年○○月○○日止、應履行時數：   

小時，已履行時數：     小時，待履行時數：  小時， 

已履行完成/未履行完成，結案處理。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用印後寄出) 



【附件 8】 

基隆地檢署 

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改善計畫 

機關(構)名稱：               主要管理者：          

1、本署查核人員於   年   月   日將改善計畫交由主要管理者：           簽收 

管

理

缺

失 

1. 

2. 

3. 

4. 

5. 
 
2、請就上述管理缺失，於    年   月   日前逐項提出改善計畫，並交由本署查核人員 

帶回觀護人室備查。 
 

改

善

計

畫 

1. 

2. 

3. 

4. 

5. 
 

3、本署查核人員就上述改善計畫，於    年   月   日起進行評估，評估期為 
        個月    
 

評

估

報

告 

1. 

2. 

3. 

4. 

5. 

 

 

 

 

 



【附件 9】 

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之遴選與執行作業規定 

 

一、為辦理刑法易服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之遴選等事宜，特訂定本規定。 

二、社會勞動之執行機關(構)，由各檢察機關遴選後，層報法務部備查。 

三、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得經各該

檢察機關遴選為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 

前項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得逕行填寫「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登記表」，登記

為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 

第一項之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基於公益之需要，得檢附相關資料證明

文件，逕向其所在轄區之檢察機關(觀護人室)索取「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申請書」，提出

申請。經審查核准者，由各該檢察機關函文列為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 

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於執行易服社會勞動事項時，應接受各該檢察機關之督導，

若有不適任事由，得由各該檢察機關終止之。 

四、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執行社會勞動之程序如下： 

(一)檢察機關發函予指定之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與社會勞動人，並敘明指定向執行機 

(關)構報到之日期。社會勞動人應於指定之日期向執行機關(構)報到，執行機關（構） 

於社會勞動人報到執行時，應查驗其身分無誤並告知執行勞務之相關規定，令其在「社 

會勞動工作日誌」人別欄詳細填載其個人基本資料及繳交一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二張 

(一張黏於「工作日誌」，一張黏貼於「執行手冊」)，並開始實施社會勞動。如社會 

勞動人未到場執行時，應速通知各該檢察機關處理。 

(二)社會勞動人每次提供社會勞動時，執行機關（構）均須令其於「社會勞動執行登記簿」 

簽到退。社會勞動人每次服完勞動後，執行機關（構）應填寫「社會勞動工作日誌」， 

註明每次之勞動時數；及在「社會勞動執行手冊」上簽章認證並註明其累積之勞務時 

數。 

(三)執行機關（構）於結案時，應將「社會勞動工作日誌」隨函回復各該檢察機關。 

(四)執行機關（構）辦理社會勞動人易服社會勞動之期間，由檢察機關派員負責連絡、追 

蹤、管理與考核。執行機關（構）在執行之過程中發現有任何疑義或影響執行機關（構） 

安全顧慮時，亦得隨時向各該檢察機關請求協助或支援。 

(五)社會勞動人應於履行期間內完成指定時數，並應遵守各該檢察機關訂定之「履行 

社會勞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如有違反上述之情事，執行機關（構）應即向 

各該檢察機關函報。 

五、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執行社會勞動之處理原則： 

(一)執行機關（構）應指定專人承辦並督導管理社會勞動人履行社會勞動，並為必要之指 



導及協助。 

(二)社會勞動之執行於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內為之，每日不超過八小時為原則。惟經執行 

機關(構)及社會勞動人之同意，得於夜間或清晨為之，且每日不以八小時為限，惟至 

多不得超過十二小時。 

(三)執行機關（構）應核實認證社會勞動人履行社會勞動之完成時數，並注意防止有頂替

執行或藉故推託等舞弊情事發生。 

(四)社會勞動人履行社會勞動期間相關之交通、膳食、安全及意外險以外之保險等費用應

由其自理。 

(五)執行機關（構）執行社會勞動人履行社會勞動時，如有困難或疑義，得請各該檢察機

關協助處理。 

(六)執行機關（構）不得向社會勞動人提出非自願性募捐或索取其他不正利益。令社會勞

動人提供之社會勞動，應係與其組織公益有關之合法事務，不得涉及個人利益、政治

色彩或與現行法令有所牴觸。 

(七)因職務而知悉或持有社會勞動人之秘密者，應注意保密。 

(八)執行機關（構）因故應行終止或退出執行時，應立即以書面通知各該檢察機關並返還 

個案相關文書，俾便為適當之處置。 

(九)執行機關（構）執行社會勞動所需之設備及器具耗材，由執行機關(構)支應為原 

則。 

六、各檢察機關為瞭解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之執行情形，得不定期前往該執行機關 

（構）進行訪查。 

七、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執行社會勞動成績優良者，各該檢察機關得建請其主管機關給 

予該項業務有關人員為適當之獎勵，如執行機關（構）表現績優，符合表揚標準者，將 

於每年司法節予以公開表揚，表揚標準如後： 

(一)於一年內執行完成人數達一百名以上者，由法務部予以表揚。 

(二)於一年內執行完成人數達五十名以上未滿一百名者，由高等檢察署予以表揚。 

(三)於一年內執行完成人數達二十名以上未滿五十名者，由各該地方檢察署予以 

表揚。 


